
附件
	沙县2015年度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具体考核办法及责任分工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考核内容
	考核办法
	权重
	责任单位

	目标任务
	水要净
	饮用水源保护
	考核县、乡镇饮用水源保护情况，以县为主；重点考核水质情况，水源保护区内有无工业、农业、生活等污染源；既考核饮用水源现状，又考核其进步状况。
	（1）县、乡集中式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95%以上的，分别得20分、10分，否则按比例得分。
	30
	县环保局

	
	
	
	
	（2）按保护区内有无工业、农业、生活等污染源，以及污染程度大小，水质等情况进行排名，分为三档，优秀24分；良好20分；差16分以下。
	24
	县水利局   县环保局

	
	
	
	
	（3）乡镇以上饮用水源编制应急预案的得8分，少编制1个扣1分，扣分不超过8分。
	8
	有关乡镇

	
	
	
	
	（4）县、乡饮用卫生水的人口比例达95%以上，分别得20分、10分，否则按比例得分
	30
	县卫计局

	
	
	
	
	（5）有危化品运输车辆经过的水源地完成危化品运输车辆禁行路段划定、警示标志设立以及其他管理工作得8分，否则酌情扣分。
	8
	县公安局

	
	河要清
	1.河流水质
	辖区主要河流水质清澈，交界断面水质达标率95%以上，没有“乱占乱建、乱排乱倒、乱采砂、乱截流”等问题。建设高才水质自动监测站站房，并投入运行。
	（1）交界断面水质达标率95%以上的，得20分，否则按比例得分。（低于85%的不得分）对已查明因污染事故造成的水质超标，扣减造成污染事故的责任属地相应分值。
	20
	县环保局

	
	
	
	
	（2）对主要河流按水质清澈情况、“四乱”问题（乱占乱建、 乱排乱倒、 乱采砂、 乱截流）的解决情况、群众满意情况进行排名，分为三档，优秀24分；良好20分；差16分以下。
	24
	县水利局      县住建局
县环保局

	
	
	
	
	（3）建立乡（镇）、村河段长体系的得5分，河长制有效运行的得10分，开展水质竞赛并配套奖惩机制的得10分，否则不得分。
	25
	县水利局

	
	
	2.工业污染治理
	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并达标排放；
	工业企业稳定达标排放得15分，每发现1家不能达标排放的，扣3分，扣完为止。
	15
	县环保局

	
	
	
	完成沙县同晟化工有限公司废水深度治理工程；福建绿益新环保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废水实现零排放。
	按要求完成任务得6分，否则按比例得分。
	6
	沙县同晟化工有限公司    福建绿益新环保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6月底前沙县金古开发区实现污水集中处理；年底前建成海西物流园污水处理厂。
	按要求完成任务得10分，否则按比例得分。
	10
	金古管委会三明生态工贸区管委会

	
	
	3.农业污染治理
	拆除禁养区内养殖场，完成齐农生态养殖、家兴养殖、安田养殖、天和养殖场等可养区内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全过程综合治理；建设病死畜禽工厂化集中无害化处理中心，防止病死畜禽对流域水体造成污染。
	（1）按要求拆除养殖场，得15分，每发现1家未拆除，扣3分，扣完为止；
	15
	县农业局   县环保局

	
	
	
	
	（2）按要求完成齐农生态养殖等规模养殖场全过程综合治理全过程综合治理得15分，否则按比例扣分。
	15
	

	
	
	
	
	（3）按要求完成建设病死畜禽工厂化集中无害化处理中心得10分，否则不得分。
	10
	县农业局

	
	
	4.生活污染治理
	加大管网建设力度，实施清污分流，提高污水收集率，确保县城污水处理率达80%；规范处置生活污泥，确保符合《福建省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工作实施方案》（闽政办[2011]166号）的要求。青州镇澄江楼村、高砂镇、大洛镇、南阳乡、郑湖乡生活污水治理及管道建设。完成大洲垃圾压缩站渗滤液处理，建设渗滤液收集池；完善垃圾收集转运设施，渗滤液处理设施正常运行并达标排放，确保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0%。
	按要求完成任务得20分，否则按比例得分。
	20
	县住建局

	
	
	5.采砂制砂管理
	修订并实施河道采砂规划和年度采砂实施方案，加强对可（限、禁）采区的监管。
	修订并实施河道采砂规划和年度采砂实施方案，得5分；对饮用水源保护区的河道全部实行禁采得5分，每发现一处扣2分。
	10
	县水利局

	
	
	
	全面取缔洗砂水未达标排放的机制砂场。
	完成任务得10分，每发现一起扣2分。
	10
	县国土资源局
县水利局

	
	天要蓝
	1.空气质量及自动站建设
	城区空气清新，空气优良天数达95%以上；建设沙县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完成设备安装、调试，并投入运行。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表1（具备PM2.5等6项指标）。
	城区空气优良天数达95%以上得20分，否则按比例得分（低于85%的不得分）。
	20
	县环保局

	
	
	
	
	按要求完成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建设，得10分，否则按比例得分。
	10
	

	
	
	2.烟粉尘治理
	完成沙县同晟化工有限公司废气治理改造工程。
	按要求完成沙县同晟化工有限公司废气治理改造工程得5分，否则按比例得分。
	5
	沙县同晟化工有限公司

	
	
	
	辖区没有焚烧桔杆、垃圾和冒黑烟现象。
	（1）辖区没有焚烧秸秆、垃圾现象的，得10分，每发现一处扣2分。
	10
	县农业局   县住建局

	
	
	
	
	（2）辖区工业企业没有冒黑烟的现象得10分，每发现一起冒黑烟的，扣2分。
	10
	县环保局

	
	
	
	强化施工扬尘监管，积极推进绿色施工，落实施工工地围挡、喷淋、车轮冲洗等扬尘防治措施；推行道路机械化清扫等低尘作业方式，加大洒水频次。
	（1）建筑施工扬尘得到有效治理得10分，每发现一处未有效治理的，扣2分，扣完为止。
	10
	县住建局

	
	
	
	
	（2）采取机械化清扫和加大洒水频次控制道路扬尘的，得10分，道路扬尘未得到有效治理的不得分。
	10
	

	
	
	3.机动车污染治理
	实施机动车“无绿标车”限行，并采取措施实行限行管理，完成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辆任务；6月底前完成在用机动车环保检测机构工况法检测线和监管信息系统建设。
	（1）划定黄标车禁行区域得5分，否则不得分；限行区域达主城区20%，得10分；10%-20%按限行比例得分；10%以下不得分；采取限行措施的得10分，否则不得分。
	25
	县环保局     县公安局   县交通局

	
	
	
	
	（2）完成2015年度黄标车和老旧机动车淘汰任务，得10分，否则按比例得分。
	10
	

	
	
	
	
	（3）6月底前完成在用机动车环保检测机构工况法检测线和监管信息系统建设得10分，否则不得分。
	10
	

	
	
	4.工业废气治理
	完成青山纸业热电锅炉污染治理设施改造，确保大气污染物排放达到《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表1的排放限值。
	按要求完成青山纸业热电锅炉污染治理设施改造得10分，否则按比例得分。
	10
	青山纸业

	
	
	
	实施燃煤锅炉节能环保综合提升工程。
	按要求完成任务得10分，否则按比例得分。
	10
	县经信局

	
	
	
	完成辖区内加油站、油罐车油气回收治理。
	按要求完成任务得10分，否则按比例得分。
	10
	县经信局

	目标任务
	地要绿
	1.城区绿化
	加大城区绿化力度，减少城区裸露地面，绿化覆盖率达35%以上，绿化水平较上年度提高；
	城区绿化覆盖率达35%以上得10分，发现一处裸露地面的扣1分，扣完为止。
	10
	县住建局

	
	
	
	完成水南沿河4.9公里景观建设。
	按要求完成任务得10分，否则按比例得分。
	10
	

	
	
	2.青山挂白治理
	全面推进矿山植被恢复，着力治理“青山挂白”；
	辖区没有“青山挂白”现象得10分，每发现一处青山挂白扣2分，扣完为止。
	10
	县国土资源局

	
	
	
	完成南昌铁路局沙县采石场矿山生态恢复治理8亩；完成青州胜地采石场整治。
	按要求完成任务得5分，否则按比例得分。
	5
	

	
	
	3.水土流失治理
	通过工程措施，加强水土流失治理，并督促高铁、高速、房地产开发、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项目严格落实水保方案，防止水土流失。
	水土流失面积较上一年度减少的，得20分，每发现一处高铁、高速、房地产开发、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项目造成的水土流失，扣2分，扣完为止。
	20
	县水利局

	
	
	
	完成夏茂镇茂溪河道整治工程。
	按要求完成任务得5分，否则按比例得分。
	5
	

	
	
	4.造林绿化工作
	完成“四绿”工程建设4050亩；完成人工造林更新1.8万亩。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森林火灾受害率和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省定指标内，确保森林覆盖率、蓄积量“双增长”。
	完成建设任务的20分，否则按比例得分。
	20
	县林业局

	
	居要怡
	1.城区噪音管理
	城区划定机动车喇叭禁鸣区域并24小时禁鸣；城区除春节、元宵等传统节日外，每日22时至次日6时不得燃放烟花爆竹；加强麻将馆、广场舞、商场户外广播等社会噪音管理，城区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区域不得违规使用高音喇叭。
	（1）城区划定并实施机动车喇叭禁鸣区域，得10分。每发现一起机动车鸣喇叭的，扣2分。
	10
	县公安局

	
	
	
	
	（2）按要求出台并实施禁燃烟花爆竹的规定，得10分。每发现一起扣2分。
	10
	

	
	
	
	
	（3）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区域未违规使用高音喇叭得10分，每发现一起违反规定使用的扣2分，扣完为止。
	10
	

	
	
	
	KTV等三厅娱乐噪音污染投诉全部得到妥善解决；禁止午间、夜间在居民区、文教区、疗养区等违法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
	（1）KTV等三厅噪音污染投诉全部得到解决的得10分，每发现一起未解决的扣2分，扣完为止。
	10
	县环保局

	
	
	
	
	（2）午间、夜间在居民区、文教区、疗养区等无从事产生噪声污染和影响居民休息的建筑施工作业（抢修、抢险作业除外）的得10分，每发现一起违反规定的扣2分，扣完为止。
	10
	

	
	
	2.油烟治理
	推广高效油烟净化装置，及时解决饮食业油烟扰民问题。
	油烟扰民问题的投诉全部得到解决的得10分，每发现一起未解决的扣2分，扣完为止。
	10
	

	
	
	3.农村环境保护
	农村做到“五清楚”（分清楚、扫清楚、粉清楚、摆清楚、拆清楚），保持环境干净整洁。
	农村环境干净、卫生的，得20分。每发现一处垃圾乱倾倒或未及时清理的扣2分，扣完为止。
	20
	县住建局

	
	
	4.餐厨垃圾处置
	加强餐厨垃圾收集系统管理，确保餐厨垃圾有效处置。
	按要求完成任务得5分，否则按比例得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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